
附件2
莆田市涵江区区级粮食应急供应网点保障承诺书

根据《莆田市涵江区粮食应急预案》精神，为进一步增强我区粮食宏观调控能力和粮食应急保障能力，有效应对粮食突发事件和市场异常波动等特殊情况下供应需要，我单位自愿成为莆田市涵江区区级粮食应急供应网点,并承诺如下:

一、服从政府粮食宏观调控，承担应急任务时优先确保按时、按质、按量完成粮食行政管理部门所下达的粮食应急供应计划。

二、经营场所明亮通风，货柜陈列有序，所经营的粮油产品摆放整齐，执行国家价格管理政策，所有商品都明码标价。

三、遵守国家、省、市、区有关粮食和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规，自觉接受并配合所在地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和有关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四、建立粮油购销台账，并依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要求真实、准确、及时报送购、销、存情况。

承诺人:

年  月  日




